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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
印发进一步优化保障性住房总量和结构 
全面加强规划建设运营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 

 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住建局： 

《进一步优化保障性住房总量和结构 全面加强规划建设运

营管理的实施方案》已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

彻执行。 

 

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5 年 1 月 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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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优化保障性住房总量和结构 

全面加强规划建设运营管理实施方案 

 
为贯彻落实《西安市各类保障房分类建设管理实施方案》和

《西安市进一步优化保障性住房总量和结构 全面加强规划建设

运营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，完善我区保障房体系，现制定如下方案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加快完善以公共租赁住房（以下简称公租房）、保障性租赁

住房（以下简称保租房）和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

体系，优化保障性住房结构，解决各类保障人群需求，降低保租

房空置率，全面加强运营管理，提高运营效率和资产收益率。 

二、工作内容 

（一）明确保障对象 

按照国家和我省、市相关政策规定，准确把握各类保障房定

位。公租房重点解决城镇户籍“五类家庭”住房困难问题，“五

类家庭”即特困家庭、最低生活保障家庭、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

庭、刚性支出困难家庭（以上 4 类家庭以民政部门认定为准）和

中等偏下收入困难家庭（以市住建局、市民政局等 9 部门联审认

定为准），且人均住房面积地域 17 平方米；保租房重点解决新

市民、青年人等阶段性住房困难问题；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重点解

决工薪收入住房困难群体的住房需求。 

牵头单位：区住建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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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单位：各街道办事处 

（二）严格执行各类保障标准 

1．严格公租房准入标准。公租房重点保障城镇住房收入困

难家庭，申请人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（１）本市城镇户籍家庭。

（２）“五类家庭”，即特困家庭、最低生活保障家庭、最低生

活保障边缘家庭、刚性支出困难家庭（以上４类家庭具体以民政

部门认定为准），中等偏下收入困难家庭（低于上年度城镇居民

人均可支配收入，以市住建局、市民政局等９部门联审认定为

准）。（３）家庭人均自有住房面积低于 17 平方米。对公租房

保障对象实施精准保障，应保尽保。 

牵头单位：区住建局 

责任单位：各街道办事处 

2．优化保租房申请条件。保租房重点解决新市民、青年人

等阶段性住房困难问题，申请人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（１）具

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。（２）在项目所在辖区（以区县、开发区

管理区域为准）内无自有住房。（３）未享受保障性住房、人才

房以及低收入家庭租金补贴等政策性住房保障。 

牵头单位：区住建局 

责任单位：各街道办事处 

3．加强保障房动态管理。对现有已入住的公租房、保租房

等各类保障家庭进行动态管理，严格执行复审政策，及时掌握保

障家庭信息变化，对标准发生变化的调整租金标准，对不符合标



 

 

－ 4 － 

准的坚决清退，对统筹过程中使用公租房房源的保租房对象按照

保租房租金标准调整租金。 

牵头单位：区住建局 

责任单位：各街道办事处 

（三）优化调整保障房结构 

统筹“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设东路公租房项目”房源，按照

公租房申请条件进行资格再审查，符合条件人员继续做好保障服

务。对使用公租房房源的保租房对象，对入住人员资格进行再审

查，按保租房价格标准调整价格机制，执行保租房价格。对违规

使用人员予以清退。 

牵头单位：区住建局 

责任单位：文艺路街道办事处 

（四）加强已运营项目管理 

以降低空置率、提高运营效率为重点，加强 CCB 建融家

园·大学东路店、龙湖冠寓·体育学院店运营管理，协助落实财

税、民用水电气热支持政策，提高资产收益率。 

牵头单位：区住建局 

责任单位：张家村街道办事处 

（五）统筹调整未开工项目 

暂停政府投资新建公租房、保租房项目（含市、区国企投资）

的规划建设审批。将西铁金水路项目退出保租房计划，项目用地

按原规划用途进行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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牵头单位：区住建局 

责任单位：太乙路街道办事处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有序推进结构调整。坚持在稳定运营过程中进行结构

优化和调整，处理好精准保障与“应保尽保”的关系，区住建局

要发挥好统筹协调的作用，组织区住房保障中心要抓好具体实施

工作，确保完成好我区保障房总量和结构持续优化。 

（二）加强业务能力建设。加强专业素养和业务能力建设，

树立经营和服务思想，增强成本意识和效率意识，坚持社会效益

优先，兼顾经济效益，提高精准保障能力和服务管理水平，推动

我区住房保障事业持续健康发展。 

（三）严防行业廉政风险。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，坚决杜

绝保障房资格受理、资格审核、运营管理等过程中出现的违法违

纪问题，依法依规严厉打击违规代办、虚假宣传、优亲厚友等行

业乱象，做到公平公正、公开透明、合法合规，树立保障房规划

建设、运营管理全流程风清气正的良好形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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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办，区人大办，区政协办，区纪委监委。 

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5 年１月９日印发 


